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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解釋，除解釋文內另有明定者外，應自公布當日起發生效力。

本院就法律或命令所為之統一解釋，既為各機關適用法令之準

據，於其處理引起歧見之案件及同類案件，適用是項法令時，自亦應有

其適用。惟引起歧見之該案件，如經確定終局裁判，而其適用法令所表

示之見解，經本院解釋為違背法令之本旨時，即屬適用法規顯有錯誤或

違背法令，為保護人民之權益，應許當事人據該解釋為再審或非常上

訴之理由，依法定程序請求救濟。

釋字第一八九號解釋（73.10.5.）

【解釋文】

臺灣省工廠工人退休規則關於工人自願退休之規定，與憲法尚無

牴觸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按憲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項規定：「國家為改良勞工及農民之生

活，增進其生產技能，應制定保護勞工及農民之法律，實施保護勞工及

農民之政策」。第一百五十四條規定：「勞資雙方應本協調合作原則，

發展生產事業。勞資糾紛之調解與仲裁，以法律定之」。省政府為保護

勞工、促進勞資協調合作，於執行有關之中央法令時，如因其未臻周

全，於不牴觸之範圍內，尚非不得訂定單行法規。內政部依工廠法第七

十六條訂定之工廠法施行細則，於第三十六條第十二款，已規定工廠依

工廠法第七十五條訂定工廠規則時，應載明有關退休、撫卹、資遺、福

利事項。臺灣省政府所訂定之台灣省工廠工人退休規則關於工人自願

退休之規定，既在維持工人退休後之生活，而與首述憲法規定實施保

護勞工之政策無違，同時亦在促進工廠工人新陳代謝，提高生產效率

及鼓勵工人專業服務，有利於工廠之經營，而符合憲法有關勞資雙方應

本協調合作原則發展生產事業規定之精神，故與憲法尚無牴觸。

釋字第一九○號解釋（73.11.2.）




